《佛冈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县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的通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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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为持续优化我县大气环境质量，筑牢烟花爆竹燃放安全防线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公共利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和国务院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。
	为持续优化我县大气环境质量，筑牢烟花爆竹燃放安全防线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公共利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和国务院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同时废止。

	三、在禁燃区域范围内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燃放烟花爆竹。因重大节庆活动、重要庆典仪式以及其他重要活动，确需举办燃放活动的，主办单位应当按照分级管理的规定，向县公安局提出申请，并提交有关材料；经县公安局审查，核发许可手续后，方可在指定的时间、地点燃放。
	三、在禁燃区域范围内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燃放烟花爆竹。因重大节庆活动、重要庆典仪式以及其他重要活动，确需举办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，主办单位应当按照分级管理的规定，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，并提交有关材料；经公安部门审查，核发许可手续后，方可在指定的时间、地点燃放。
	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“申请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，主办单位应当按照分级管理的规定，向有关人民政府公安部门提出申请”


